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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之言

■ 马上评论

“ 镇 江 自 来 水 异 味 事
件”发生5天后，镇江市政府
首次公开通报该事件，一
改此前该市所称异味原因
是“天冷多加了氯气”的说
法，承认此事系遭苯酚污
染所致，而一韩国籍船舶
被指“有重大嫌疑”。专家
称，根据目前数据，镇江市
被污染自来水中的苯酚含
量是低浓度的，不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2 月 8 日

《新京报》）
虽然污染源头被查出，

政府也给予了市民一定补
偿，但“镇江自来水异味”不
能就此了之，仍然有诸多疑
点有待调查澄清：

首先，此次自来水污染
的情况到底怎样？现在当
地披露说，根据“目前”数

据，镇江市自来水检测出的
苯酚含量在 0.001-0.132 毫
克/升之间，远低于对人体
造成危害的最低浓度。那
么，“之前”受污染的自来水
有没有留样检测，检测的数
据又是多少？从“加氯”到

“苯酚污染”，为何相关部门
的解释总在强调水污染“无
害”，在减免市民部分水费
时，也只字不提水污染对民
众健康带来的风险和伤害？

其次，苯酚污染物进入
城市自来水网，相关监测关
口是怎么把关的？这次“自
来水异味”相当明显，民众
仅靠口鼻就能强烈感知，按
理说，专业的监测仪器更不
难测出。可为何从水源区
的水质监测到自来水厂的
一道道检测程序，都没能及

时发现污染？
第三，加氯和苯酚污染

有没有关联？按照之前镇
江自来水公司的说法，自来
水异味期间，自来水公司的
确增加了氯气投放，为何加
氯和苯酚污染会出现惊人
的时间重合？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记者向镇江市自来
水公司求证，是否是因为苯
酚污染了水源，通过氯气来
消毒，他们对此既没有肯定
也没有否定。这是亟待澄
清的一个重大疑点，因为倘
若自来水公司已发现自来水
污染，却不紧急停水并告知
公众，反而企图通过加氯“掩
盖”污染，那无疑是个严重的
丑闻，如此置公众健康于不
顾，当严厉追究法律责任。

第四，污染原因前后不

一致，信息发布怎能如此草
率？自来水异味，自来水公
司本身就难以摆脱责任嫌
疑，由其调查并发布信息，
显然不合适。再者，一个引
起全城水危机，导致人心惶
惶的公共卫生事件，政府相
关部门理当及时介入。可

“镇江自来水异味”事件一
开始，只见自来水公司的说
法，政府部门反应迟钝，这
是否存在失职？

自来水异味，查出污染
源固然重要，但是，由于相
关部门应对污染不力，导致
民众健康被推入险境，不能
无人负责。自来水异味引
发公共危机，相关应急管理
体制是否存在不足，更值得
反思。

□韩涵（媒体人）

四问“镇江自来水异味”事件

8 日上午，药家鑫案再
起波澜，代理人张显带领受
害人张妙的丈夫和父亲前
往药家鑫父亲药庆卫家“索
要”20 万赠款，双方言语不
合，发生肢体冲突，被当地
警方带离。（据中国新闻网）

在网上看了冲突的视
频，有一种痛心的感觉。作
为一个曾经支持对药家鑫
采取严厉制裁，并同情张家
境遇的人，我此刻的心情，
十分复杂。感觉事件至此，
已与公正或正义无关，变成
一场人为挑起的缠斗。而
这场缠斗，给饱受失亲之痛
的两家人原本尚未安静的
生活，又增加了无尽的烦恼。

关于“赠与”的事，媒体
是这样报道的：当初在药案

审理进程中，药家鑫的父母
曾登门将20万元赠给张家，
以 求 得 对 方 对 儿 子 的 谅
解。张家在收下钱后，又很
快通过邮局将钱送还，以示
拒绝。事过 8 个月，张家突
然又想要这笔钱了，而方
式，依旧是像当初很多事一
样，由他们的代理人张显通
过网络在网上高调宣布，继
而上门讨要。

当初张显高调为张妙鸣
冤，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声援。
人们甚至在媒体澄清了许多
当时不准确的传言之后，仍
然对他们寄予了深深的同
情。网上规模不小的声援和
现实中的资助，都是证明。

但这次对“赠与”的讨
要行动，支持者却不如从

前。原因有几个方面，其
一，是因为很多人认为，对
明确表示已放弃的“赠与”，
现在再来索讨，师出无名。
我国《合同法》规定：赠与人
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
前可以撤销赠与，这与赔偿
不同，也就是说药庆卫有权
决定给不给这个“赠与”。而
张家在放弃了主张民事赔
偿权利之后，却又高调讨要

“赠与”，既显得没有章法，
还有点像是要陷对方于不
义的道德绑架；其二，索讨
的时机，在药庆卫诉张显名
誉权案尚未宣判之时，有转
移焦点之嫌；其三、在讨要
过程中，张显及其张家人，是
否显得过于强势和激动？

而且，从民事赔偿的角

度说，张家也已经没有理由
再去找药家追讨了。张家
已经在一审时提出过附带
民诉，在法院判赔 45498.5
元之后，也没有上诉，就意
味着这已经是生效的法律
判决，张家就不能再提起单
独的民事诉讼了。

据药家的代理人透露，
药庆卫还表示，如张家有证
据充分证明来自社会的捐
款已经用完，致使生活无以
为继，那自己则可以对张家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援助。
由此可见，如果张家确实面
临生存困难，也还是有协商
的余地，但无论如何，非理
性的冲突不是一个好选择。

□纸刀（媒体人）
相关报道见A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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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异味，查出污染源固然重要，但是，由于相关部门应对污染不力，导致民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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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可持续
发 展 是 一 个 长 期 目
标 ，需 要 通 过 结 构 调
整和不断发展战略性
新型产业来实现。但
是 短 期 来 讲 ，房 地 产
价格必须尽快触及合
理的底部，从而取消限
购等手段，使得房地产
行业走出低谷，经济发
展走上正轨，打消投资
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疑
虑，促 进 股 票 市 场 正
常发展。

——何佳（教授）

国务院的限购令，
犹如壮士断臂，是没有
办法的办法。2012 年
春节后，北京房价比前
一 年 下 跌 25% 。 2012
年 1 月，100 个城市土
地 出 让 金 同 比 下 跌
73% 。 银 行 现 在 有 钱
贷不出去。这是必要
的阵痛，以牺牲短期增
长为代价。假如没有
这样，让房价无休止的
乱 涨 ，其 后 果 要 惨 烈
10 倍。
——姚树洁（经济学家）

我在日本长崎县
住 过 。 论 行 政 级 别 ，
日 本 的 县 等 于 我 们
的省。而长崎县政府
只有一辆公务车。刚
才 看 报 ，得 知 按 规 定
只有省部级领导可配
专 车 。 以 山 东 省 为
例 ，应 该 只 有 几 辆 公
务 车 —— 就 规 定 而
言 ，中 国 和 日 本 一
样 。 但 人 家 做 到 了 ，
而我们呢？
——林少华（翻译家）

镇江水污染事件，
先是说自来水加氯过
量引发异味，身为水处
理专家，第一反应是为
何要加氯过量？莫非
水中有不明物质？昨
天政府终于承认苯酚
污染，但说无毒可放心
使用，不禁愕然。先不
说苯酚是有机芳香族
化合物，其危害不言自
明，单说过量的氯与之
反应生成的致癌物就
让人闻之色变！你知
道吗？

——蓝伟光（博士）

中国经济问题的
要害在于以土地为核
心的资产价格定价偏
高 ，实 业 利 润 遭 到 挤
压 ，经 济 总 体 负 债 压
力 持 续 攀 升 ，人 民 币
升值无助于缓解这一
状况。一切以推高土
地 价 格 为 结 果 的 政
府 投 资 ，最 终 只 能 适
得 其 反 。 可 能 在 不
太 久 远 的 未 来 ，当 实
业 无 利 可 图 时 ，资 产
泡 沫 就 将 难 以 维 持 ，
人民币将呈现出贬值
压力。

——宋鸿兵（作家）

栏目主持：武云溥

“索要20万赠款”师出无名
■ 议论风生

单位伪造公章
“不予立案”？

杭州63岁的章黎意女士
于2月3日去药房配药，因一
名年近九旬的老人上楼不便，
其出于好心搀扶老人坐电梯，
但两人意外摔倒，导致章黎意
骨折，需5万手术费。医院称
是意外伤害拒绝医保报销。（2
月8日《青年时报》）

■ 时事漫画

“挡风水”竟成
拆天桥的理由

“扶老”
被拒医保

漫
画/

张
建
辉

湖南省益阳市一央企
下属国有企业，伪造了相关
单位假公章 12 枚和个人私
章 2 枚，给部分职工造假档
案。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后
认为，伪造印章行为系单位
行为，不构成伪造国家机关
印章罪，决定不予立案。（2
月8日《法治周末》）

一个触犯刑法的犯罪行
为，总要有人承担法律责任。
从法治精神的角度来理解，

《刑法》在整体意义上绝对不
会存在“找不到犯罪主体”的
规定。然而，益阳警方的最终
认定，却是单位不构成犯罪，
自然人也不构成犯罪。

从法理上来分析，即使
伪造公章、进而伪造公文的
具体行为只能由自然人完
成，但是依附于伪造而获取
利益的所有相关者，都应该
承担法律责任。对于伪造
公章和公文的单位，即使难
以“伪造公章罪”立案，也应
该立案调查相关自然人。

企业伪造公章警方不
立案，显然不符合法律规
定。而在此事曝光后，“造
假退休”档案尚未进行全面
核查。当地有关部门有意
无意的麻木，也让人质疑

“不立案”的背景，可能并非
法律争议那么简单。

□马龙生（读者）

2月7日，广东省烟草大
厦门口天桥的北侧桥脚已
被“砍断”。天桥施工招标
文件指出，该天桥对“珠江
城”项目造成了较大影响，需
要改造，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天桥设计并无问题，被迫改
造的背后原因是挡住了省烟
草大厦的风水，改造所需的
285万元费用由市财政资金
支付。（2月8日《新快报》）

拆除天桥的真实原因成
谜，说明民意的参与处于缺
位状态。当初建造天桥，用
的是纳税人的钱，理应把天
桥用出效益来。现在天桥
没有到超龄、报废的程度，
其改造可谓一次“非正常死
亡”。即便拆除天桥与天桥
本身的耐用性、寿命有关，
那也应向公众作出说明。

横跨马路的天桥势必对
两边建筑物形成某种程度
的遮挡，若以“挡风水”为由
要求拆除，那几乎所有天桥
都有整修的必要。尤其是，
据报道，天桥比被“挡风水”
的大厦早建成1年。

天桥为什么要改造，怎
样改造，不经公众知情和同
意，说拆就拆，不征民意贸
然动工，这显然是对公众知
情权、参与权的漠视。广州
市有关部门应暂停天桥改
造施工，听听公众关于继续
拆下去还是修复如初以及
费用谁来掏的意见。

□何足道（媒体人）


